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微型學分學程」學分審核表 

學號  
系所

班級 

□人文藝術學院 □教育學院 □理學院 

             學系/研究所 

               班 / 組 
姓名 

中文： 

 

英文： 

生日   年  月  日 手機  

一、請申請人勾選及填寫已修畢之課程及成績，並在所附成績單上，將勾選科目用螢光筆註記。 

修 習 學 程 科 目 及 學 分 表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成
績 

審核 
結果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成
績 

審核結
果 

多媒體影音設計 
Multimedia and Video 
Effect Design 

3 
必修
擇一 

 □符合 
□不符 

人機介面設計與製作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and Production 

3  □符合 
□不符 

電腦動畫 
Computer Animation 

3 
必修
擇一 

 □符合 
□不符 

互動資訊設計 
Interactive Multimedia 
Design and Production 

3  □符合 
□不符 

互動式多媒體設計與製作 
Interactive Multimedia 
Design and Production 

3 
必修
擇一 

 □符合 
□不符 

網站架設與管理 
Design & Management of 
Internet 

3  □符合 
□不符 

網站設計與賞析 
Website Design and 
Appreciation 

2  □符合 
□不符 

網站設計與經營 
Website Design and 
Management 

3  □符合 
□不符 

數位影音創作 
Digital Audio/Video 
Content Creation 

2  □符合 
□不符 

電腦多媒體之實務與應用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in Multimedia and 
Computers 

3  □符合 
□不符 

多媒體創作技術 
Multimedia Creation 

3  □符合 
□不符 

媒體素養專題 
Seminar on Media Literacy 

3  □符合 
□不符 

互動網站與程式設計 
Interactive Web 
Programming 

3  □符合 
□不符 

多媒體企劃與專題研究 
Multimedia Project and 
Seminar 

3  □符合 
□不符 

(本項次由審核人填寫)二、符合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微型學分學程科目及學分共計    學分 

符合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微型學分學程資格：□是□否 

備註： 
一、選修本微型學分學程應以該課程規劃表為依據，修畢至少一門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總計達 9學分 
二、請檢附歷年成績單一份，連同本審核表送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審核。 
三、畢業學期（大四下）修習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微型學分學程科目之成績是否及格由註冊組查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審查 
證書字號 領取證書簽章 

審核人簽章 所長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北教大(   ) 

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微型學分學

程證第   號 年 月  日 


